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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面临的挑

战［1］。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安全网重要的组成

部分，世界各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及保障极度弱势群

体生存权方面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中国在消除

绝对贫困上同样做出了许多努力［2］，《“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突出解决好老年人、

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及社会保障

问题，聚焦社会与健康公平，社会救助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为主要制度特征的

中国特困供养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就产

生并延续至今，其目标在于“保障社会最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存需要，为其提供较为基础、全面的服

务”。供养对象包括城乡地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现行

的中国特困供养制度主要在基本救济金、生活照

料、医疗、住房等方面提供资金与服务。

江苏省自 2015年开始积极探索特困供养方面

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践，并提出了创新性举措［3］，助

力健康江苏建设。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特困供养政

策和实践的调查分析，了解特困供养制度的运行状

况、成效与问题，并借鉴国际上特困和弱势群体救

助制度及实施的经验，为我国特困供养制度的建设

与完善提供参考。

一、国际上社会救助服务和研究概述

（一）社会救助服务的特点

关于社会救助服务的意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社会救助服务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以满足其基

本生活需求［4］。社会救助作为最低层次的社会保

障，特点在于其保障水平的基本性，以维持低收入

者的最低生活水平为目的［5-6］。此外，由于实施社

会救助是国家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可以调

节这种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人口健康之间的联

系，向弱势群体提供现金转移，并为教育、住房和

公共卫生服务等关键公共服务提供资金［7］。因此

社会救助服务的另一特点即为政府主导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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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包括中央财政

与地方财政，为经济弱势群体无偿提供社会救济

金及相关的救济服务［8］。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下中高收入国家的社会

救助举措

特困人员供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救助制度，适应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国情。

而在国外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国外，通常由政府的

福利保障部门来实现对生活困难人员的保障，市

场、家庭、慈善组织等主体分别参与保障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相关观点。新

公共管理理论在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引入了市

场主体，让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

品和服务提供，认为国家和市场共同参与救助服务

有利于实现功能互补［9］，优化公共服务质量［10］。因

此，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困难群体的救助

保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许多国家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在保证政府

主导性的同时，强调了市场在保障国民生活中的作

用。一是政府加大监督审查的力度，如美国采取了

比较严格的条件和资格审查制度，凡领取救助均需

进行经济调查，审查标准会根据物价随时调整［11］，

同时救助的发放尽可能采取非现金形式，避免国家

资源的浪费；二是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

市场机制或者家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日本除了

国家负责的生活保障制度外，还设立了民生委员会

制度，即一些热心救助的人士自愿组织的松散团

体，民生委员会作为国家救济制度的协助组织，广

泛参与城乡居民的福利事宜。在新公共管理理论

的影响下，各国的社会救助政策不再拘泥于由政府

承担所有保障责任，而是在政府主导下采取多元化

的管理机制与服务保障。

二、特殊困难群体保障服务方面的运行现状

（一）江苏省特困供养服务现状及实证调查

课题组在梳理了全国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在江

苏南京市、南通市及徐州市（苏南、苏中、苏北各抽

取一个设区市）开展了现场调查，采用分散供养人

员个案访谈、集中供养人员发放问卷的调查方法，

从日常生活、服务接受、服务评价三个角度开展调

查。其中，分散供养人员通过生活现场走访形式开展

现状调查和访谈，共访谈17人。集中供养人员现状

调查通过问卷发放的形式，共回收居住在集中供养机

构、愿意且有能力配合本次调查的特困供养人员问卷

377份，其中无效问卷30份，有效问卷347份。本次

还调查了江苏省内三个样本市（南京、南通、徐州）的

101家集中供养机构，采用问卷调查和负责人定性访

谈的调查方法，了解其运营现状及服务提供情况。

1. 基本生活保障服务实施效果

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按照上年度本地区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40%~50%确定［12］，以实现供养标准随经济水

平发展的动态调整。根据江苏省民政厅救助处的数

据，2016—2020年5年间特困供养总人数基本保持稳

定并呈缓慢上升趋势，2020年底，江苏省共有特困供

养人员 21.14万人，其中集中供养 4.49万人，占比

21.2％；特困供养人员以农村为主，占总人数的3/4。
全省特困供养保障金的标准呈逐年上升趋势，城市略

高于农村，2016年城市年人均14 374元，农村7 878
元，2020年分别增加到20 097元、12 761元，城乡标准

比从1.8∶1下降到1.6∶1，城乡特困保障差距逐步缩小。

特困供养的方式有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类，

分散供养指供养对象居住在家，集中供养指供养对

象居住在敬老院、福利院等集中供养机构。在接受

访谈的分散供养对象中，多数人表示生活上的日常

问题社区都能帮助解决，每月发放的保障金能基本

满足生活需要，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差

距。几乎所有访谈对象对目前的供养服务均表示

满意。集中供养人员的保障金是由政府直接拨付

给集中供养机构，其基本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资均由

集中供养机构统一提供。

2. 医疗保障类服务的提供情况

供养人员医疗服务采取全覆盖的保障方式，起

付线及医保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基层财

政二次保障，基本上实现医疗费用全兜底。在受访

的17位分散供养对象中，过去一年均利用过医院门

诊服务，均需要定期吃药，这与老年人常见慢性病

治疗有关。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就医费用基本集

中在药品上，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基层社区和医疗保

险保障，分散供养人员基本没有自付费用，看病时

自己的负担较小。

集中供养机构会对住养人员开展定期体检，在

调查的 347位集中供养对象中，过去一年体检服务

和门诊服务的使用率最高，机构供养人员的体检和

医疗保健服务一般需要到医疗合作单位完成；特困

供养人员对急诊服务的利用率也处于比较高的水

平（42.4%）。供养对象的主要健康问题为慢性病，

因而对门诊、普通住院、康复的需求较多，对住院手

术的需求并不高，仅有 18.7%的调查对象在过去一

年使用了住院手术服务（表1）。
表 1 过去一年集中供养对象医疗服务情况 （n=347）

医疗服务类型
体检
门诊服务
住院服务
住院手术
急诊服务
医疗康复服务

人数
333
309
182
065
147
190

构成比（%）
96.0
89.1
52.5
18.7
42.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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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家生活照料服务的提供情况

由于供养人员大多为老人，因此提供照料护

理服务是保障特困群体日常生活质量的必要举

措。生活照料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方式

之一，通过招标的形式确定服务提供平台，政府

购买服务包，由第三方平台向供养对象提供相应

服务，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础性日常生活照

料。本次现场走访的 17位分散供养对象中，需要

并接受社区提供的居家照护服务的仅有 6人，主

要服务项目为打扫室内卫生，基本能够满足分散

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均不需要自己承担服

务费；不同地区的服务购买平台不同，6位访谈对

象均表示对所接受的居家照护服务很满意。由

于分散供养人员大多有一定自理能力，现有的照

护服务内容大体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同时

调查结果显示委托市场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

也是完全可行的。

4. 集中供养保障服务的提供情况

本次共调查了101家集中供养机构，83.7%位于

乡村，其中有9家机构为民间资本建设运行、政府差

额补助。表2反映了接受调查机构的相关服务提供

情况。民营机构的各类集中供养服务提供比例均

高于公办机构。二者在护理服务、医疗治疗、康复

保健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上差距较大，说明社会化

资本在运营集中供养机构时，在服务种类和服务资

源的利用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服务类型

生活照料
护理服务
医疗治疗
健康管理
康复保健
慢病管理

民营机构（n=9）
可提供机构数

9
9
5
8
8
5

比例（%）
100.0
100.0
055.6
088.9
088.9
055.6

公办机构（n=92）
可提供机构数

91
78
39
78
48
33

比例（%）
98.9
84.8
42.4
84.8
52.2
35.9

合计

100
87
44
86
56
38

比例（%）

99.1
86.1
43.6
85.1
55.4
37.6

表 2 江苏省集中供养机构服务提供情况

（二）江苏省特困供养服务的创新与成效

1. 特困供养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近年来江苏省积极构建更加完善的特困供养

制度体系。江苏省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为依据并

结合省内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城乡分散供养和

集中供养工作的规划，并对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建

设与管理、特困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权益保障和城

乡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等从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

创新性安排。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支

持如社区、慈善组织等在特困救助过程中扮演着更

加重要的角色，减轻了政府以往在特困救助领域承

受的巨大压力，为特困供养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2. 特困供养服务效果初见成效

目前江苏省供养服务相关标准初步建立，生活

保障服务和医疗服务均能基本实现全覆盖，同时完

善了特困供养照护服务。多数集中供养机构设施

配备完善，能够确保落实相关服务的提供。供养人

员对服务满意度，基层特困供养管理人员的工作状

况，以及对供养人员的生活照料、关爱服务、医疗保

障以及其他相关生活服务等，均表现出良好的状

态，供需双方对供养制度的满意度水平均较高，说

明特困供养制度在江苏省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运行。

3. 融入新公共管理理念引入市场机制

为应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管理效率有限的问

题，江苏省引入社会资本，探索集中供养机构公建

民营的运营机制，同时允许其自主经营闲置资源，

有利于提高供养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民营机构在

人员管理和服务内容的丰富度上相较纯公办的集

中供养机构更有优势，主要体现在资金使用的自由

度和机构内医疗资源的利用上，人员队伍稳定性和

护理人员专业性都略优于公办机构；在供养资源的

使用上也比较灵活，保障特困供养需要，多余床位

向市场开放，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具发展的可持

续性。

三、目前特困供养服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中供养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近几年，得益于民政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

施建设霞光计划”的推进，各地集中供养机构建设

取得了较大进展，机构内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备，

床位数不断增加［13］，2015—2020年全国集中供养机

构床位数约以每年6%的增幅上涨。但在江苏省的

实地调查中发现，供养机构的总体入住率不高，大

量床位和设施处于未利用状态，部分集中供养资源

供给过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资源浪费，也不

利于集中供养机构自身的可持续运营。由于集中

供养机构在运行方面的自由度受到一定的政策约

束，机构在自身设备、人员等资源利用方面存在阻

力。在江苏省调查的 101家机构中，总的供养床位

占用率约为 54%，200张以上床位的机构在床位利

用率上仅有 50%，100~200张床位的机构床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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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略高一些，也仅为56.3%，存在集中供养机构资源

利用不充分的问题。

（二）供养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当前，各地政府规定的分散供养服务内容较为

笼统，且主要聚焦于基本生活的居家照料，在专业

护理和精神慰藉服务等方面缺少具体的规定。此

外，关爱服务没有补贴，服务积极性和质量均难以

保证，导致居家照料护理服务难以满足供养老人的

需要。在机构照护服务方面，集中供养机构无力聘

请专业医疗人才，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也流于形式，

导致医疗保健服务难以满足供养老人的需要。同

时，集中供养机构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的现象也较为

突出，较低的薪酬待遇水平和较为固化的薪酬体系

不利于吸纳高质量管理、护理专业人才。在江苏省

调查的 101家集中供养机构的总体照护比为 1∶14，
高于《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

南中规定的标准，照护人员工作负担较重，流动性

大，人员队伍素质得不到保证。

（三）供养服务相关政策协调性不足

随着社会救助理念的发展，国家在社会投资和

救助内容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发展性因素的

救助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政策举措仅起

补充性作用，政策衔接不畅，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制

度化安排［14］。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部门内部缺乏

政策协调机制。社会救助服务的推进，涉及民政、

住建、卫生、教育等多个政府部门，需要健全多部门

协同机制，做到服务资源的共享，如特困供养与一

般养老服务体系的资源共享、医疗与养老结合等。

政府部门的服务政策衔接不畅，产生政策空白或冲

突，导致救助资源分散，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二是

缺乏行之有效的供养服务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虽

然社会救助服务由政府主导，但仍需包括市场、慈

善组织、家庭社区在内的各社会主体来弥补政府救

助资源提供的不足。目前特困救助工作的开展基

本均依靠政府这一主体，各地对于多元主体的参与

以鼓励为主，缺乏细化的政策支持，导致市场主体

参与不畅，救助服务资源不足和利用不充分并存。

四、对策与建议

（一）统筹供养资源，提升救助服务社会化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社会救助在新发展阶段

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对统筹供养资源提供了很好

的参考。一是促进供养服务的多元化参与，对于特

困供养的经营管理，同样可以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模

式。将政府建设好的供养机构，交给社会主体经

营，原集中供养对象的生活和照护服务仍由机构提

供，政府为经营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经营者在保

证政府指令性任务的前提下，可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开展社会化有偿服务，既提高了供养资源的利

用效率，也可为机构的运营获得一定的资源保障。

二是要促进特困供养与社会化养老的有机衔接，通

过政策引导整合不同条线的养老资源［15］，在将供养

机构和养老机构统筹规划建设的同时，也对不同人

群生活照料服务实行社会化统筹提供，实现一支队

伍服务于所有特困供养和养老人员，并根据服务对

象特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服务费用保障渠道，从

而有效解决单独依靠民政救助资源而出现的服务

不足、效率不高的困境。

（二）建立多方参与的综合监管机制，实现供养

服务有效提供

在优化服务资源利用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

升特困供养服务的服务质量。一是要建立完善的

监督和多方评价体系，加强质量管理建设。从调研

结果来看，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服务监管不足，

应根据供养服务的规范内容和服务标准，以调动供

养服务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提升服务质量。二

是要加强服务人才建设。以服务型救助为导向，开

展对政府工作人员、集中供养机构和第三方居家服

务平台等主体的管理与培训。还应重点加强照护

人员培养力度，增加有专业资质的照护人员供给，

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适当提升人员待遇，以提高服

务人员从业积极性，提升供养服务质量。三是建立

激励机制调动主动服务积极性。针对目前委托照

料协议约束力不足，服务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相关

部门应承认服务者的劳动付出，给协议服务者提供

一定数额的劳务报酬，将考核结果与报酬支付挂

钩，对于服务质量优、满意度高者，可给予一定的奖

励，以此调动服务者主动服务的积极性。四是加强

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政府机构之间、政府与第三

方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联通共享，便于救助服务资

源的利用及反馈，减少政策冲突、服务叠加、落实不

到位等情况。

（三）完善政策体系，促进制度可持续发展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实践，多元主体的

融入能够弥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保障服务中的不

足，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助治理作用［16］，从长远来看

能有效提升特困供养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目前对

多元参与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有了相关规定，但对多

元参与供养制度运行还缺乏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以

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在多元参与中的责任分

工和关系，建立一个基于多元参与的整合性供养制

度体系。对此，一是要统筹安排使用各来源的资

金。除针对特定个体、特定问题等的捐赠实行专款

专用外，所有用于特困供养的慈善基金应统筹使

用，保证所有供养对象均获得符合供养标准要求的

生活保障。二是要有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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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更多地参与慈善公益事业，为特困供养制度提

供更好的经费保障。三是为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参

与特困供养提供更多的机会。市场主体可以作为供

养经费或服务的提供者以及供养服务受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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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upport service for the
extremely poor in China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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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line of the Program for Health China 2030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low ⁃
income group. As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has exist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xtremely poor
is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for the survival and health of people in extreme povert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improving the fair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However, the
security gap in prote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still suffers from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special support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status，effects and problems of the special support system.
Additionally, we draw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relief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support system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pecial suppor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extremely poor；social assistance；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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